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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本说明书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

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集合

资产管理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说明书阐述了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的投资目标、策略、风险、费率等

与投资者投资决策有关的全部必要事项，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管理人承诺本说明书中不存在任何虚假内容、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集合计划根据本说明书所载明资料申请发行。管理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说明书中载明的信息，或

对本说明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说明书是《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投资者签订《集合资

产管理合同》，且合同生效后，投资者即为本合同的委托人，其认购/申购集合计划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集合资产

管理合同》及本说明书的承认和接受。委托人将按照《试行办法》、本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欲了解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相关附件。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本说明书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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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说明书依据《试行办法》、《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管理人保证本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内容、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委托人承诺以真实身份参与集合计划，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并已阅知本说明书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全

文，了解相关权利、义务和风险，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本说明书对集合计划未来的收益预测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托管人和推广机构保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

或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

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监许可[2008]1336号），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作出的任何决定，

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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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中，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1、 计划、集合计划或本集合计划：指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说明书：指本《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及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3、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指《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4、 《试行办法》：指《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 

5、 《细则》：指《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

6、 元：指人民币元。

7、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8、 管理人：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托管人：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推广机构：指直接推广机构和代理推广机构。

11、 直接推广机构：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代理推广机构：指具有集合计划代理推广资格、依据有关《代理推广协议》办理集合计划认购、申购、退出、分红等

集合计划业务的代理机构。

13、 注册登记机构：指办理本计划注册登记业务的机构。本计划的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14、 注册登记业务：指本计划登记、存管、过户、清算和交收业务，具体内容包括委托人集合计划账户的建立和管理、份

额注册登记、清算、发放红利、建立并保管委托人名册等。

15、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指受《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的约束，根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享

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

16、 委托人：指根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合法取得集合计划份额的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

17、 个人投资者：指依法投资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自然人。

18、 机构投资者：指依法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设立的企业

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以及合格境外机构。

19、 集合计划账户：指注册登记机构为委托人开立的、记录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余额及其变动情况的账户。

20、 交易账户：指投资者在办理认购/申购时，在推广机构开设的资金账户，用于投资者参与、退出、分红及清算本集合

计划资金的划拨。

21、 成立日：指在集合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准文件之日起的6个月内，集合计划推广开始之日起60日内，集合计划参

与规模超过1亿元人民币后，计划管理人可以依据《试行办法》、《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本说明书和实际发行情况

停止发行，并宣告集合计划成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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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募集期：指自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准文件之日起的6个月内，自集合计划开始募集到成立日止的时间段，最长不超过60

日。

23、 工作日：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24、 T日：指推广机构在规定时间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购、退出等业务的工作日。

25、 T+n日：指T日后（不包括T日）第n个工作日。

26、 开放期：指推广机构为委托人办理申购、退出业务的工作日，为本计划自成立之日起每6个月的最后15个工作日。

27、 集合计划份额：指委托人对集合计划享有资产所有权、收益分配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基本计量单

位。

28、 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人民币1.00元。

29、 认购：指在计划募集期内，投资者购买集合计划份额的行为。

30、 申购：指在计划开放期内，投资者购买集合计划份额的行为。

31、 退出：指委托人在集合计划开放期申请部分或全部退出集合计划的行为，不包括委托人在本集合计划终止时收回资产

的行为。

32、 到期：指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满7年。期满7年时，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最近一个工作日。

33、 收益：指集合计划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差价、银行存款利息以及集合计划的其他合法收入。

34、 分红日：指除权日。

35、 资产总值：指集合计划所购买的各类证券、银行存款本息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36、 资产净值：指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37、 单位净值：指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除以计划总份额。

38、 累计净值：指资产净值加累计分红。

39、 资产估值：指计算评估集合计划资产的价值，以确定该资产净值和单位净值的过程。

40、 法律法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其他对《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

事人有约束力的决定、决议、通知等。

41、 不可抗力：指《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克服、无法避免且在《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后发生

的，使《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洪水、地震及其他自然灾

害、战争、骚乱、火灾、政府征用、没收、法律变化或其他突发事件、证券交易场所非正常暂停或停止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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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集合计划介绍

一、集合计划的名称和类型

集合计划名称：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集合计划的投资目标、理念

1、投资目标 

积极选股，稳健投资，稳定增值。

2、投资理念

长期来看市场是有效的，在“中国盛世、黄金十年”的大背景下，那些历经市场考验、具有竞争力的成长型公司将使我们

的投资“展翅高飞”，获取超额收益。

三、投资范围和组合设计

集合计划的投资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以及中国证监

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现金类资产、债券逆回购、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国债、公司债、企业债等占资产净值的5%－

100%；其中，现金、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高流动性短期金融工具占资产净值不低于5%；

股权类资产包括：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ETF、LOF等）、可转债、权证等，占资产净值的0－

95%，其中权证为0－3%。

四、集合计划的规模

本集合计划募集期规模上限为40亿份（含参与资金利息转增份额），存续期规模上限为60亿份。因红利再投资而增加的集

合计划份额受最高规模限制。

五、集合计划的存续期与开放期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为7年。开放期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每6个月的最后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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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合计划推广时间

自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准文件之日6个月内开始募集，募集期最长不超过60日。

本集合计划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按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具体安排办理。

七、集合计划的参与（认购/申购）和退出

1、推广对象：主要为在对金融产品的选择上，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法律法规允许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且已

经是集合计划推广机构的客户。

2、认购：按金额认购、份额管理。单个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最低认购金额（含认购费）为100,000元。多次认购（含

认购费）的部分每次最低为10,000元。

3、申购：在开放期办理，按金额申购、份额管理。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为

100,000元。多次申购（含申购费）的部分每次最低为10,000元。

4、退出：在开放期办理，退出以份额申请，以退出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基准计算退出金额。

八、费率

1、认购费/申购费：1.2%。

2、托管费：0.25%/年。

3、管理费：免收。

4、退出费： 

持有期小于540个自然日的份额退出时，费率为0.5%；

持有期大于或等于540个自然日的份额退出时，免收退出费。

5、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1）当委托人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年化收益率R小于或等于5%时，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

（2）当委托人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年化收益率R大于5%时，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年化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计算方法

当 R>5% 20%  ( )
360

%20%5
持有天数

×××−= BRH

%
持有天数

100
360

××= 
B
− B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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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委托人退出当日单位净值＋委托人持有期份额累计分红）×委托人退出份额

B = 委托人退出份额相应的成本（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认购份额的成本价为面值1元，申购份额的成本价为申购价，红利

再投资份额的成本价为红利转份额当日的单位净值。）

九、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推广对象

本集合计划属风险中等，收益较高的产品。适合那些希望享受到稳定的收益，同时又获得一定超额收益，风险偏好较低又

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十、本集合计划的推广机构和推广方式

1、推广机构

（1）直接推广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  称 咨询电话 地  址

上海牡丹路营业部 021-50596903 上海市牡丹路60号东辰大厦6楼
上海凤阳路营业部 021-63583526 上海市凤阳路310号
上海陆家浜路营业部 021-63761707 上海市陆家浜路309号
上海建国东路营业部 021-53553871 上海市建国东路525号
上海宝庆路营业部 021-64719640 上海市宝庆路8号
上海宛平南路营业部 021-54251119 上海市宛平南路99弄1号
上海巨鹿路营业部 021-54036262 上海市巨鹿路758号
上海武宁南路营业部 021-62327839 上海市武宁南路415号
上海鸿兴路营业部 021-56908589 上海市鸿兴路185号
上海秣陵路营业部 021-63534998 上海市秣陵路80号
上海光新路营业部 021-52902132 上海市光新路211号
上海真如营业部 021-62165731 上海市真如寺前街6号
上海定西路营业部 021-62128977 上海市定西路1100号
上海遵义路营业部 021-62288899 上海市遵义路567号
上海海宁路营业部 021-63241813 上海市海宁路137号
上海飞虹路营业部 021-65155501 上海市飞虹路35号
上海许昌路营业部 021-65629003 上海市许昌路1296号
上海四平路营业部 021-65132371 上海市四平路999号
上海中原路营业部 021-65060098 上海市中原路286号
上海长江西路营业部 021-56750997 上海市长江西路1788号
上海耀华路营业部 021-58727313 上海市耀华路58号
上海金口路营业部 021-50706161 上海市金口路510号
上海新川路营业部 021-58928115 上海市川沙新川路621号
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 021-58205885 上海市浦东南路1658号
上海张杨路营业部 021-58353835 上海市张杨路638号　  
上海南汇营业部 021-58026543 上海市惠南南门大街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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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咨询电话 地  址

上海鹤庆路营业部 021-64305536 上海市鹤庆路338号
上海航北路营业部 021-64211150 上海市航北路208号
上海丰庄路营业部 021-69195755 上海市丰庄路515号
北京霄云路营业部 010-64661625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霄云路21号大通大厦南楼三层

北京安苑路营业部 010-84896422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小关北里45号
天津西康路营业部  022-23536188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42号
辽宁沈阳白塔街营业部 024-88502722 沈阳市大东区白塔路156号
辽宁沈阳南八中路营业部 024-25424020 沈阳市铁西区南八中路25号
辽宁沈阳热闹路营业部 024-22957199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33号  
辽宁沈阳太原街营业部 024-23400940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1号  
辽宁抚顺西七路营业部 0413-2628615 抚顺市新抚区西七路11号
辽宁抚顺辽中街营业部 0413-6678200 抚顺市望花区辽中街25-2号
辽宁抚顺新华大街营业部 0413-7583426 抚顺市新华大街20号
吉林长春同志街营业部 0431-85830099 长春市同志街2222号通汇大厦四楼 　
湖北武汉二七路营业部   027-82886066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300号星海蓝天花园小区15幢一、二楼  
湖南长沙劳动西路营业部 0731-5385739 长沙劳动西路471号
四川成都天祥寺街营业部 028-84477558 成华区望平街118号天祥大厦

南京中山东路营业部 025-84665507 中山东路298号中国人寿广场13楼
苏州临顿路营业部 0512-65235138 苏州临顿路82号宏信商务大厦4楼
杭州体育场路营业部 0571-85167958 杭州市体育场路286号
杭州龙井路营业部 0571-85192737 杭州市龙井路53号
广州宝岗大道营业部 020-89030639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147号三楼

广州平月路营业部 020-38201523 广州市天河区平月路161号
深圳金田路营业部 0755-23992666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15层
深圳红荔西路营业部 0755-82968811 深圳红荔西路7002号第壹世界广场A座14楼
汕头榕江路营业部 0754-8162420 汕头榕江路金湖花园九幢

广西南宁民主路营业部  0771-5668855 广西南宁市民主路6-8号都市华庭四楼 
广西北海北部湾西路营业部 0779-3055879 北海北部湾西路2号新力4楼
广西桂林中山中路营业部    0773-2853758 桂林市中山中路16号金泰大厦四楼

山东济南经七路营业部 0531-83185779 济南经七路319号二楼

福建福州五四路营业部 0591-87810002 福州五四路252号金百合大酒店5、6楼

（2）代理推广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推广集合计划，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推广方式

本集合计划的推广主要通过推广机构的指定营业网点进行。



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9

第二章  集合计划有关当事人介绍

一、管理人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注册资本：32.93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9层

办公地址：同上

1、稳健发展

公司以“规范经营，开拓创新，稳步发展”为经营理念，以卓越的专业水准和诚信的行业精神为根本，锐意进取，经营能

力逐年提高，行业地位大幅上升，各项主要业务指标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2、业务品种齐全

公司属综合类证券公司，业务范围齐全，涵盖了证券承销、自营买卖、交易代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并购、基金

和资产管理等全部资质领域。公司将致力于发展成为一家由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银行公司、经纪公司、期

货公司、研究所等子公司组成的金融控股集团。

3、资产质量及信誉良好

由于公司经营规范、风格稳健、资产质量优良，2004年11月成为了创新试点券商，并且各项指标持续符合创新试点券商的

要求。

4、营业网点覆盖面广

公司注册在上海，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南宁、长沙、杭州、苏州、福州、济南、沈阳、抚顺等地设

有57家营业部，形成了依托上海、立足中心城市、辐射全国的业务网络。

5、业界广泛认可

公司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上海金融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分管资产管理业务的

副总裁王国斌获得“2007年上海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上海金融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获得

“2004－2006年度上海市劳模集体”称号及蝉联2006、2007年中国券商最具资产管理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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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55号    

（一）资产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334,018,850,026元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2007年12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98人，平均年龄30岁，90%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管

人员均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三）资产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严格履行

着资产托管人的责任和义务，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业务管理模式、健全的托管业务系统、强

大的市场营销能力，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取得了优异业绩，托管资产规模年均递增超过90%。至今已形成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产业基金、履约类产品、QFII资产、QDII资产等产品

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继先后获得《亚洲货币》和《全球托管人》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称号、《财资》

和《全球托管人》评选的“2005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称号后，中国工商银行又分别摘取《环球金融》、《财资》杂志

“2006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桂冠。

三、推广机构

1、直接推广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代理推广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较为完善的基金销售系统，始终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促进基金代销业务的发展，并取得了优异业绩，基金代销额、基金客户数量和代销存量

始终保持同业领先地位。2007年获得《亚洲银行家》杂志的“中国最佳国有零售银行”和“中国多渠道零售银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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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资者参与集合计划

一、投资者参与集合计划

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法律法规允许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可通过认购/申购参与集合计划。

二、投资者参与的原则、程序和确认

1、办理时间

认购在募集期内办理。本集合计划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按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具体安排办理。

申购在开放期内办理。具体开放日期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每6个月的最后15个工作日。例如，如果成立日为2009年3月10

日，则第一个开放期为2009年9月10日之前（不含9月10日）的15个工作日。

2、参与的原则

（1）集合计划采取金额认购/申购的方式；

（2）投资者首次参与集合计划的最低参与金额（含认购/申购费）为100,000元；

（3）投资者多次参与集合计划的最低参与金额（含认购/申购费）为10,000元； 

（4）认购价格为份额面值。申购价格为开放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5）单个投资者不设最高参与金额限制；

（6）募集期内，在每日办理认购的交易时间结束后，管理人将对委托人认购规模实行汇总统计，当委托人累计认购规模达

到30亿份时，管理人有权发出停止认购指令，并宣布超过预定规模的认购无效，以至少一种指定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7）开放期内，在每日办理申购的交易时间结束后，管理人将对当日净申购规模实行汇总统计，当集合计划总规模达到50

亿份时，管理人有权发出停止申购指令，并宣布超过预定规模的申购无效，以至少一种指定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3、办理场所

推广机构指定的推广营业网点。如推广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变更或增减其指定推广营业网点，需另行披露。

4、参与的程序和确认

（1）投资者按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具体安排，在募集期/开放期的交易时间段内办理；

（2）投资者应开设推广机构认可的交易账户，并在交易账户备足认购/申购的货币资金；

（3）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收到投资者签订的《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填写的相关表格后，向投资者出具回单，经投资者

确认无误后，投资者参与申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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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者参与申请成功后，其参与申请和参与资金不得撤销；

（5）投资者于T日提交参与申请后，一般可于T+2日后到办理参与的网点查询参与确认情况。

5、参与费及参与份额的计算

（1）参与费率 

认购/申购费直接从认购/申购金额中扣除，不计入委托人认购/申购份额，不列入集合计划资产。

认购/申购费率为1.2%。

（2）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

认购费 = 认购金额×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认购费＋认购利息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集合计划份额面值

（3）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

申购费 = 申购金额×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申购费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申购价格

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为1.00元。集合计划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6、参与资金利息的处理方式

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在募集期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计划份额归委托人所有，其中利息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记

录为准。



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13

第四章 集合计划的成立

一、集合计划的成立

1、本集合计划募集期间，管理人在每一认购日办理认购结束后，当委托人累计认购规模达到30亿份、且委托人人数不低于

2人时，管理人有权发出停止认购指令，经验资后，宣布集合计划成立。

2、如果未达到前述条件，到募集期结束日，若集合计划规模超过或等于1亿元人民币、且委托人人数不低于2人时，经验资

后，宣布集合计划成立。

集合计划成立前，委托人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专用账户，不得动用。募集期结束，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相关的全部法定手续。

二、集合计划设立失败

自中国证监会出具批准文件之日起至募集期结束，在集合计划规模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委托人人数低于2人条件下，集合计

划设立失败，管理人承担集合计划的全部推广费用，并将已认购资金加计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30个自然

日内退还集合计划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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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集合计划的退出

一、退出的办理时间与办理原则

1、退出的办理时间

退出在开放期办理。具体开放日期为自计划成立之日起，每6个月的最后15个工作日。例如，如果成立日为2009年3月10

日，则第一个开放期为2009年9月10日之前（不含9月10日）的15个工作日。

2、退出原则

(1) 先进先出，以份额申请。申请退出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委托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集合计划份额退出；

(2) 以委托人申请退出当日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基准计算退出金额，巨额退出的情形另行规定。

二、退出的办理场所

推广机构指定的推广营业网点。如推广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变更或增减其指定推广营业网点，需另行披露。

三、退出的程序

1、退出的申请和确认

(1) 委托人按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的安排，在开放期的交易时间段内办理。

(2) 委托人应填写交易申请表，同时其在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必须有足够的集合计划份额。

(3) 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受理申请表后，检查委托人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符合退出约定的，向委托人出具回单，经委托

人确认无误后，委托人退出申请成功。

(4) 委托人于T日提交退出申请后，一般可于T+2日到网点查询退出情况。

(5) 退出款项将在T+7日内转入委托人的交易账户。

2、集合计划的退出费

退出费由委托人承担，用于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退出业务办理等各项费用。

(1) 退出费率： 

持有期小于540个自然日的份额退出时，费率为0.5%。

持有期大于或等于540个自然日的份额退出时，免收退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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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出金额的计算公式

退出金额为退出总额扣减退出费后的余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退出总额 = 退出份额×单位净值－业绩报酬

退出费 = 退出总额×退出费率

退出金额 = 退出总额－退出费

(3) 收取方式

委托人退出申请被确认后，退出费按实际被确认的退出总额和退出费率为基准计算。退出费直接从退出总额中扣除。

四、巨额退出的认定和处理方式

1、巨额退出的认定 

指每一开放日本集合计划净退出申请份额超过上一工作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10%，即认为是发生了巨额退出。

2、巨额退出的处理方式 

当出现巨额退出时，管理人可以根据本计划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退出或部分顺延退出。 

(1) 全额退出：当管理人认为有能力支付投资者的退出申请时，按正常退出程序执行。

(2) 部分顺延退出：当管理人认为支付委托人的退出申请有困难或认为兑付委托人的退出申请可能对计划的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

动时，管理人在当日接受退出比例不低于上一日计划总份额的10%的前提下，对其余退出申请延期办理。对于当日的退出申请，

应当按单个账户退出申请量占退出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退出份额；未能退出部分，除投资者在提交退出申请时明确

选择不参加顺延退出外，选择参加顺延退出的投资者的未退出份额将自动转为下一个开放日退出处理，如在开放日内未能办理完

毕，将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转入下一个开放日（或工作日）的退出不享有退出优先权并将以下一个开放日（或工作日）的单位

净值为准进行计算，并以此类推，直到全部退出为止。委托人在提出退出申请时可选择将当日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3) 当发生巨额退出并顺延退出时，管理人应立即通过在管理人的公司网站刊登公告等途径向委托人公布信息，并说明有关

处理方法。

五、连续巨额退出的认定和处理方式

1、连续巨额退出的认定

本集合计划连续两个开放日（含两日）以上发生巨额退出，即认为发生了连续巨额退出。

2、连续巨额退出的处理方式

出现连续巨额退出时，管理人可采用全额退出或部分顺延退出（具体含义见前款巨额退出的处理方式）方式处理，当管理

人认为有必要时，也可拒绝或暂停接受退出申请，并对已经接受的退出申请，采用全额退出或部分顺延退出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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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拒绝或暂停退出的情形及处理

1、发生下列情形时，管理人可以在开放日拒绝接受或暂停受理委托人的退出申请： 

(1) 不可抗力；

(2)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退出，导致本集合计划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3)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它情形。

2、拒绝或暂停受理退出的方式包括：

(1) 拒绝、暂停受理某笔或数笔退出申请；

(2) 拒绝、暂停受理某个或数个开放日的全部退出申请；

(3)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拒绝或暂停受理退出的情形时，管理人应将拒绝或暂停受理退出的原因和处理办法以至少一种指定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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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集合计划份额的非交易过户与冻结

一、集合计划的非交易过户

非交易过户是指不采用参与、退出等集合计划交易方式，将一定数量的集合计划单位按照一定规则从某一委托人集合计划

账户转移到另一委托人集合计划账户的行为。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只受理因继承、捐赠、司法执行以及其他形式财产分

割或转移引起的计划份额非交易过户。对于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按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集合计划的冻结

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只受理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的集合计划份额冻结与解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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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

积极选股，稳健投资，稳定增值。

二、投资范围

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新股申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银行票据及债券逆回购等。

三、投资理念

在“中国盛世、黄金十年”的大背景下，成长型投资将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本计划管理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理念，主要基于：

1、成长型公司是中国股市未来的希望

本计划管理人认为，中国股市的未来不在目前的大蓝筹公司，除非他们有一天成长为真正的大蓝筹；也不在那些靠概念、

被地方行政之手推上证券市场的劣质上市公司；只有那些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成长型公司，才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才是中国

股市的支柱。这些企业从出生伊始就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他们面对的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企业不得不从诞生之日起应对

各种性质的围追堵截，能在这样残酷的世界级竞争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企业无疑具有优质成长基因。

投资成长型公司，其实是对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下注，他们有着世界领先的生产效率、企业家有着熊彼特所说的破坏型创新

精神，还有着大量的低薪劳动力。只要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成长型公司的价值就会日益上升，这是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走

向下注。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配置资源、优胜劣汰。而这些成长型的企业正是中国股市未来的希望，是投资人

获取超额收益的希望。

2、成长型投资理念正逐步成为主流投资理念

一方面，在投资价值评估过程中，价值和成长是联系在一起的，成长性总是价值评估的一部分。DCF价值模型指出，无论

是价值股还是成长股，其内在价值均决定于公司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和折现率。成长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的增加将提升企业

的内在价值，未来成长性是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来源。优异的成长性往往是公司具备良好投资价值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股市主体上市公司的特性以及投资者结构发生的转变，成长型投资将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理念:

● 这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真正能够长期产生稳定利润并给予投资者以稳定现金红利回报的公司非常少，适合价值型投

资的价值型股票为数不多，价值型投资存在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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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他们管理的资金规模占比越来越高，而“研究创造价值”的理念使得基金、券商等机构对上

市公司的基本面、成长性的研究普遍展开，众多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挖掘相对已较为充分；加上价值型股票的估值相对

较为容易，价值型股票被低估的机会大为减少。

●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增速处于全球前列，最终会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大国经济体。这为成长型投资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环境。

四、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将主要投资于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权证等股权类资产，积极参与新股申购，还可配置于债券、银行存

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中，现金、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高流动性短期金融工具

占资产净值不低于5%。

表1： 集合资产配置比例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类别配置流程见下图。

资产类别 投资比例

固定收益类 5%－100%
股权类 0－95%

本集合计划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固定收益类等大类资产之间的平衡配置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宏观

经济指标的分析与判断、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对投资价值的评估、对新股的合理定价等因素。

本集合计划资产类别配置的决策借助内外部专家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入手，判断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

货币供应量、国际收支等多元因素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类别资产的预期风险收益特征，得出科学的市场分析结论。

图  资产类别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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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投资策略 

(1) 投资对象：

本集合计划在股票投资方面的主要投资对象是那些历经市场考验、具有竞争力的成长型公司。一般来说，成长型公司可以

分为以下三类：

● 经典成长型

● 市场份额成长型

● 合并成长型

(2) 投资策略：行业配置与个股选择

行业配置：

本集合计划在行业配置层面实施积极的“行业轮换”策略。该策略的实施主要工具是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建立的完善的行业

投资价值评估体系——行业资产配置的综合评分模型。

本计划管理人的行业资产配置的综合评分模型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该行业的比较优势；该行业由其本身的行业结构状

况、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行业政策决定的中长期的吸引力；经济周期、行业拐点所决定的该行业中短期的吸引力；以及该

行业的估值水平。

每个季度，本管理人将采用上面的模型对全部行业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分和排序，并由此决定不同行业的投资权重。

个股选择：

本集合计划在股票投资方面的主要投资对象是那些历经市场考验、具有竞争力的成长型公司。一般来说，成长型公司可以

分为以下三类：

图  行业配置的综合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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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产业演进曲线与成长型企业关系

 资料来源：《科尔尼并购策略》

● 经典成长型：这类公司提供新产品，创造或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新产品通常是新技术、新发明的结果；

● 市场份额成长型：这类公司增长迅速的原因在于它们靠更好的产品质量、形象或服务提高市场占有率；

● 合并成长型：这类公司的增长来自于收购大量其他公司，支付合理收购价格并实现融合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a) 寻找成长型公司

如果从产业演进曲线来看，经典成长型公司往往产生在第一阶段，而后两类成长型企业出现在行业的第二阶段后期及第三

阶段。因此应用产业演进曲线对行业进行分析后，有助于准确找到成长型公司。

b) 分析企业竞争优势

找到成长型企业后，接下来就是分析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对企业竞争优势，我们有如下理解：国际市场

上，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成本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形成成本优势相对容易，往往大规模资本投入导致的大规模生产就能带来成本优势。

● 产品优势

产品优势更多的是依赖于产品设计、R&D以及对客户的了解。

● 品牌优势

对于品牌优势，我们认为：不同产品中，原材料的品牌优势最小，中间产品稍高一点，最终产品更高，而销售系统的品牌优势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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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品牌优势的两个假设：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越容易骗人的东西，其品牌价值越大；二是人越富有，品牌价值越大。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目前的优势只能在成本范围内，应该把我们的成本优势与外国企业的

品牌优势结合起来。

c) 关注企业持续成长

有了竞争优势的企业要如何成长，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大企业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

● 宏伟而可行的成长目标

企业不能以赚多少钱和有多少资产作为目标，正确的目标应该是根据产业和自身的优势，确定你在哪一个产业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企业。

● 可行的发展战略

在确定企业发展战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仍然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选择什么样的产业。

选择发展战略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对市场的判断十分重要，只有进入在市场处于成长阶段的行业才最容易

成功；其次，自身的比较优势对产业选择非常重要，但也不能作为选择发展战略的唯一标准；再者，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

不一定赚钱。

● 有效的组织架构

有效的组织架构是目标和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要认真分析一家成长型公司的组织架构是否完善而且有效。

另外要注意的是，组织的建设还跟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关：员工融合度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像资本那样容易融合；一个成

熟企业的重要标志是企业的重要岗位是由内部提拔而不是外部招聘的。

● 高素质的领导团队

● 持续获得资源的能力

● 良好的信誉和社会形象

3、债券等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的其它投资品种主要有货币市场基金、国债、企业债及银行存款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此类资产的投资目标是在充分保持本集合计划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得稳定的收益。

在债券投资方面，管理人遵循以下投资理念：

以宏观形势及利率分析为基础。依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划量化核心基准参照指标和辅助参考指标，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的实施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水平及变化情况，预测未来基准利率水平变化趋势与幅度，进行定量评价。

重视利率曲线结构管理。利用即期利率结构曲线构造技术和基准利率水平及变化趋势分析结果，预测未来利率期限结构曲

线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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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债券品种凸性管理。优化债券投资组合，改善债券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从而减小投资组合的风险并获得来源于

利率波动的债券资本利得收益。

以针对债券市场及投资机构的统计分析为重要依据。统计分析各债券子市场的规模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密切关注市场的

容量及交易方式变化趋势，结合利率水平及变化趋势、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分析结果，预测未来债券市场在各个层面的变化

状况；研究分析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计划管理公司、证券公司、非金融机构等的资产运作环境、运作状况以及变化趋

势，分析其对债券市场形成的结构影响。

图 债券组合投资流程图

 

在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面，管理人倾向于投资管理规范、规模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五、业绩比较基准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特征，管理人选择中信成长指数作为本集合计划股票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中信国债指数作为债券

及货币市场工具的比较基准。

对于权重配置，根据本计划的资产配置限制，制定如下：

本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中信成长指数×70%＋中信国债指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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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

一、集合计划的决策依据

集合计划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为决策依据，并以维护集合计划委托人利益作为最高准

则。具体决策依据包括：

1、《试行办法》、《细则》、《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等有关法律性文件；

2、国内外经济形势、利率变化趋势以及行业与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

3、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关系，本计划将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做出投资决策。

二、集合计划的投资程序

严格、明确的投资流程是本集合计划控制投资风险，进行组合投资的制度保障。本计划采取投资决策委员会与投资决策小

组领导下的投资主办人负责制，具体为在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的领导下，投资决策小组对集合计划投资组合做出战略性资

产配置等重大决策；投资主办人在研究策划部对具体投资品种的深入研究并提出投资建议的前提下，根据投资决策小组的

决议进行战术性的投资操作，最后，集合计划管理人设有专门的风险控制小组，风险控制小组会定期与不定期召开会议，

对集合计划投资组合进行绩效和风险评估。具体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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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创新业务和重大经营项目的投资策略。

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资产管理业务公司级的决策机构，负责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的创新业务和重大经营项目的投资策略，如：确定总规模、对投资决策小组授权等。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公司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资产管理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成员人数不少于5人。公司风险管理总部负责人和资产管理业

务投资主办人可以列席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2、投资决策小组制定战略性资产配置等重大决策。

投资决策小组是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级的投资决策机构，由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负责人及相关业务骨干组成，全权负责资产管

理业务的日常投资决策工作,并接受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投资决策小组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对宏观经济形

势、利率走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走势等进行综合分析，确定集合计划的下一阶段的类属资产配置比例，即股

权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根据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对投资主办人提出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案进行审核、

批复；制定其他重大投资决策。

3、投资主办人在对研究策划部出具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战术性组合配置及优化。

研究策划部在对行业和市场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定价、估值标准和考察调研情况，出具宏观经济分析、投

资策略、债券分析、行业分析和上市公司研究等各类报告和投资建议，筛选出预期收益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证券，构筑证

券库，为投资决策小组和投资主办人提供决策依据。

投资主办人在遵守投资决策小组制定的战略性配置原则的前提下，确定战术性的投资策略，包括通过考察调研当时的市

场、行业、公司、个股方面的动态变化情况，通过对证券库内的证券进行检验，考虑其的流动性、相关市场信息等，根据

资产配置原则和市场风险分析，构建投资组合。制定证券投资的具体操作方案，并运用现代的组合管理技术，提高投资组

合的风险回报率。并在研究员对上市公司进行跟踪分析基础上，及时更新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并根据市场状况和资产配

置策略的变化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和优化。

4、交易员依据投资主办人的投资指令在集合计划专有席位实施投资交易。

5、风险控制小组与风险控制部进行风险监控及绩效评估。

三、风险控制

1、健全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管理人的内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见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图，具体而言，包括如下组成部分（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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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委员会：拟订公司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和方针；设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对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整体风险和相关

措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价；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状况；拟订公司总体和各业务的风险

容忍度及年度业务规模等。

公司经营管理层、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经营管理中风险管理工作的落实，并通过投资决策

机构，负责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的创新业务和重大经营项目的投资策略、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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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总部: 风险管理总部对集合计划进行全面、全程和实时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总部设立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经理，负

责对集合计划等资产管理业务风险进行监督和检查。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内设风险控制员，协助风险经理开展现场和非现场

的风险管理工作。公司建立的投资风险管理系统对集合计划的风险环节及风险点进行持续监控。风险管理总部对资产管理

业务规章制度进行风险评审并参与其业务流程梳理，提出建议，保证其业务制度及业务流程的的科学、合理，进而规范有

序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稽核总部：稽核总部对集合计划进行事后的检查监督，对集合计划运作的全过程进行现场稽核，主要对集合计划运作的合

法合规性，对风险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内部控制机制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提

出改进意见，并督促改进意见的落实。

监察室：监察室负责公司行政监察工作，对重大风险事项所涉及的责任人进行专项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按规定程

序报批。

资金财务管理总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公司资金财务总部履行对资产管理业务的核算管理及监督职能。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内

设独立的绩效评估员，执行集合计划的会计复核工作，并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信息技术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对集

合计划履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能。

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设有五个业务部门，包括：市场开发部、研究策划部、投资部、海外投资部、交易

部，各业务部门负有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内设风险控制小组，在风险管理总部的

指导下，全权负责部门的日常风险控制工作，监督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并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和监管机构的检查

工作。其职责范围包括：

(1) 负责拟订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制度，促进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制度建设和流程优化；

(2) 负责完善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体系，并监督内控体系的正常运行；

(3) 就日常的风险控制和监督工作与风险管理总部实现对接；

(4) 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和监管机构的检查工作；

(5) 有关总部风险控制工作的其他事项。

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下设风险控制部，主要负责总部的日常风险控制工作，对集合计划进行日常风险监控，并出具风险控制

报告。其职责范围包括：

(1) 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工作；

(2) 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统计与绩效评估工作；

(3) 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档案管理与文秘工作；

(4) 总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严格的防火墙制度

为保证资产管理业务与自营、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公司在场地、人员、交易、账户、核算和研究方面严格实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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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地

资产管理业务与投资银行、自营业务在空间上实行全面隔离，各项业务有独立的办公区域。

(2) 人员

公司对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行和自营业务有独立的人员配备和考核机制，对各业务的分管领导、投资主办人、研究员、

交易员等实行岗位分离。公司对于资产管理业务人员也实行严格的岗位分离和监督机制，根据工作特点和人员要求，合理

划分岗位，建立岗位责任制，并要求有相应的后续监督机制。

(3) 交易

资产管理业务实行集中下单制度，所有交易下单必须在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设立的交易部完成，并充分保障该部门交易工作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资产管理业务已配备专用席位，集合计划的交易都根据证监会有关规定使用专用席位。

(4) 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的各集合计划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独立设立账户、并由托管行保管相关的开户资料，确保了不同集合计划之间

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5) 核算

公司为集合计划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结算体系，对集合计划进行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严格执行相关会计制度，同时设定

清晰的清算路径和资金划转渠道，保证相关风险管理部门能够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和管理进行有效监控。

(6) 研究

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设有独立的研究队伍——研究策划部，负责重点行业、公司的调研，并向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设立的集合

计划投资主办人提供投资建议。相对于负责自营业务的证券投资业务总部，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建有自己独立的证券库。证

券库是资产管理业务总部选择投资品种的参考依据，为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投资决策服务。证券库中的投资品种包括股

票、债券、基金以及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投资品种。研究策划部具体负责证券库的构建与调整，并指定专人负责证券库的维

护和发布工作。

3、防范利益冲突相关制度及措施

为防范公司与客户之间、公司不同客户之间及公司与员工之间因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不同而可能发生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利益

冲突，公司制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益冲突防范实施细则》，重点规范公司研究部门为自营、投行、经纪等部门服

务与对外客户提供研究咨询服务时产生的冲突及公司为之提供服务的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公司根据业务及客户情况，将利益冲突进行分级，根据所分级别制定细则进行防范，同时对防范利益冲突不力的部门和责

任人制定罚则。公司风险管理总部是公司防范利益冲突的监督管理部门，并设专门岗位负责识别、判断和控制利益冲突。

同时要求投行、自营、资产管理、研究所等相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防范、协调和处理本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利益冲突。

4、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

(1) 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规定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进行集合计划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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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按照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进行操作。

(3) 集合计划资产与管理人资产以及其他资产完全分开，独立设立账户，进行独立管理与核算。集合计划会计核算与管理人

会计核算在业务岗位上进行严格分离，设定清晰的清算路径和资金划转渠道。

(4) 实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证券库管理办法》，证券库的构建须遵循“质量控制”与“数量控制”

原则，规定投资主办人只能投资证券库内的品种。

(5) 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规定》及相关制度，设置投资权限，管理人明确规定投

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小组和投资主办人三个层次的投资权限，并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

(6) 实行投资主办人制，投资主办人行使具体的投资指令，投资决策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小组形成的投资决议由投资主办人执

行投资操作。

(7) 实施集中交易制度，投资主办人不得直接进行交易操作，交易室实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交易室

出入管理制度》，交易员对不同性质的账户实行公平交易原则。

(8) 建立风险控制指标体系，通过系统实现风险预警和绩效评估。

(9) 管理人对涉及集合计划业务的各部门建立了严格全面的保密制度。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对保密行为做出承诺。

(10)启动突发事件、危机处理的紧急预案。

5、完备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管理人制定了全面、有效、操作性强的风险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公司层面的《东方证券风险管理基本制度》、《董事会

风险控制委员会实施细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风险控制办法》、《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规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密工作

规定》。

从部门层面上有：

集合计划运作部门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投资部投资管理实施细则》、《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风险控制实施细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研究策划部研究工作

管理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研究策划部日常管理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业务总部与外部研究机构联系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证券库管理办法》、《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交易工作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交易室出入管理制度》、《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投资部、研究策划部、交易部联席会议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总部工作会议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风险控制与绩效评估工作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部门印章使用和保管制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员工工作评价与考核制

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资金财务管理总部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督导工作

管理办法》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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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总部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经理工作规范》、《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

风险管理工作考评办法》、《东方证券股份限公司内部“防火墙”管理办法》，稽核总部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业务稽核工作规范》等。

6、健全的财务管理机制

公司对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派驻财务主管，同时，由资金财务总部对财务主管进行业务督导；公司制定了明确的会计制度及

资金管理流程，严格执行集合计划资金调拨、资金运用的审批程序，对集合计划设定清晰的清算路径和资金划转渠道；公

司建立了净资本监控系统，并由风险管理总部以财务系统进行再监控，确保净资本及各项风险指标动态、持续的符合中国

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的规定。

7、畅通的对外报告体系

公司一直努力搭建完善的对外报告体系，确保对外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按季、年向监管机构提交管理工作报告，并确保在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发生的对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持续运作或者客户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或其他重大事项，及时、准确的向监管部门报告。同时，公司风

险管理总部还从监督的角度对集合计划运作部门出具的报告通过与业务部门、资金财务管理总部进行交叉对账、复核，确

保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按照监管要求，对集合计划独立出具风险管理与控制报告。

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在集合计划设立后，从约定时间起每周将集合计划的净值或其他收益率指标在公司网站上公布；每季度

向客户提供集合计划的管理报告。同时，对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发生的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续运作或者客户利益产生重大

影响的情况或其他重大事项及时的在公司网站予以披露。

8、管理人外部风险监督

本集合计划实行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同时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集合计划的运营情况进行审计，并接受托管银行、上级监

管机构以及委托人的监督。

9、管理人关于风险控制的声明

(1) 本管理人承诺以上关于内部风险管理的披露真实准确。

(2) 本管理人承诺将不断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

(3) 本管理人承诺将积极配合外部风险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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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投资限制

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本集合计划投资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1、将集合计划资产中的债券用于回购；

2、将集合计划资产用于资金拆借、贷款、抵押融资或者对外担保等用途；

3、将集合计划资产用于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将集合计划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超过资产净值的10%；因证券市场波动、投资对象合并、计划规模变动等管理人之

外的因素致使投资不符合本规定的，管理人应在十个工作日进行调整，以符合上述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5、将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按证券面值计算，超过该证券发行总量的10%；因证券市场波动、投资

对象合并、计划规模变动等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投资不符合本规定的，管理人应在十个工作日进行调整，以符合上述规

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6、本集合计划投资于管理人、托管人及与管理人、托管人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的资金超过资产净值的3%。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7、投资于信托公司发行的产品；

8、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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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集合计划的账户与资产

一、集合计划的账户

本集合计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立集合计划托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以及证券交易资金账户，与管理人、托管人、推广机

构和注册登记机构自有财产的账户以及其他集合计划和其他客户财产的账户相互独立。

1、集合计划托管银行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根据《试行办法》、《细则》和相关规定，托管人将以“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名义开立专用托管银

行账户，保管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该账户的开设和管理由托管人负责，管理人提供必要协助。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一切

货币收支活动，均需通过该托管银行账户进行。

托管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仅限于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的需要。

2、集合计划证券账户、证券交易资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托管人为本集合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代理开立专门的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东方

证券－工行－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仅限于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的需要。

托管人以集合计划托管人的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开立并管理集合计划证券交易资金账

户，用于证券资金清算。

二、集合计划资产的构成

本集合计划资产的构成主要有：

1、银行存款和应计利息；

2、根据有关规定缴纳的保证金；

3、应收证券交易清算款；

4、股票投资及其估值调整；

5、债券投资及其估值调整和应计利息；

6、其他投资及其估值调整；

7、其他资产。



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3

三、集合计划资产的处分

集合计划资产由托管人托管，并独立于管理人及托管人的自有资产及其管理、托管的其他资产。管理人或托管人的债权人

不得对集合计划资产行使冻结、扣押及其他权利。除依照《试行办法》、《细则》、《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及其

他有关规定处分外，集合计划资产不得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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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集合计划的资产估值

一、资产总值

指集合计划所购买的各类证券、银行存款本息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二、资产净值

指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三、单位净值

指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除以计划总份额。

四、估值目的

资产估值的目的是客观、准确地反映当期集合计划资产的价值。

五、估值对象

运用集合计划资产所购买的一切有价证券、银行存款本息及其他资产。

六、估值日

集合计划成立后，管理人与托管人对集合计划资产进行估值的工作日。

七、估值方法

1、 （1）上市流通的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

 （2）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和权证，按如下估值方式处理：

 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

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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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封闭式基金按照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场内交易的交易型指数基金ETF和上市型

开放式基金LOF按照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场外交易的交易型指数基金ETF和上市型开

放式基金LOF按照前一日公布的开放式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2、 未上市的股票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配股和增发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值；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按成本价估值。

3、 非公开发行股票估值方法如下：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低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

时，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市值；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高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应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日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其中：FV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C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P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天数；  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

束所含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4、  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按收盘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如果收盘价低于配股价，则估值增值

额为零；

5、 银行间债券的估值采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中债收益率曲线估值价格计算。

6、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前一日开放式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7、 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8、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

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在与托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有关最新规定估值。管理人应于新规定实施后及时在管理人网站通告委托人。

9、 暂停估值的情形：集合计划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它原因暂停营业时或因其它任何不可抗力致

使集合管理人无法准确评估集合计划资产价值时，可暂停估值。但估值条件恢复时，集合管理人必须按规定完成估值

工作。

八、估值程序

集合计划日常估值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共同进行。管理人完成资产净值的估值后，将估值结果以书面形式报给托管人，托管

人按本说明书和与托管人签订的托管协议所规定的估值方法、时间、程序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后盖章返回给管理人。月

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集合计划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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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错误与遗漏的处理方式

集合计划单位净值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当集合计划资

产的估值导致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三位内发生差错时，视为资产估值错误。

管理人和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保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当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出现错误时，管理

人应当立即披露、予以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净值错误偏差达到资产净值的0.5%时，管理人应当

通报托管人并报监管机构备案。

十、暂停披露净值的情形

1、集合计划暂停估值时；

2、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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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集合计划的费用、业绩报酬与税收

一、集合计划的费用种类

1、托管人的托管费；

2、证券交易费用；

3、集合计划注册登记费用；

4、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信息披露费用、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集合计划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托管费

(1) 按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

(2) 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月支付。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收市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集合计

划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中支付给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3) 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C＝i×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注：C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i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2、证券交易费用

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佣金、印花税作为交易成本直接扣除。交易佣金的费率由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人利益的

原则，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

3、集合计划注册登记费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注册登记费用，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计划费用。

4、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信息披露费用、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由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并由托管人根据法律法

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计划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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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列入集合计划费用的项目

集合计划推广期间的费用，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集合计划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

与集合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集合计划费用。

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1、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原则：

(1) 当委托人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年化收益率R小于或等于5%时，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

(2) 当委托人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年化收益率R大于5%时，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年化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计算方法

当 R>5% 20%  

A＝（委托人退出当日单位净值＋委托人持有期份额累计分红）×委托人退出份额

B＝委托人退出份额相应的成本（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认购份额的成本价为面值1元，申购份额的成本价为申购价，红利

再投资份额的成本价为红利转份额的单位净值。）

2、业绩报酬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于5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报酬划拨给注册登记机构，由注册登记机构将业绩

报酬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工作由管理人完成。

五、集合计划的税收

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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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

一、收益的构成

收益包括：集合计划投资证券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差价、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净收益是指收益扣除按照有关规定可在收益中扣除的各项费用等后的余额。

二、收益分配的条件

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不低于面值，且有已实现净收益时，管理人可以进行收益分配。

三、收益分配原则

1、收益采用现金分配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每位委托人获得的分红收益金额或再投资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2、每一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3、在符合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每年至少分配1次；

4、收益分配后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5、选择采取现金分配的，在该红利发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现金红利划转到委托人的交易账户；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

方式的，分红资金按分红除息日的单位净值转成相应的集合计划单位；

6、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7、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披露

收益分配方案中将载明收益的范围、净收益、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红利发放日、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收益分配方案由管理人拟定，经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并在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管理人以至少一种指定方式进行信息披

露。收益分配方案确定后，按相关规定报监管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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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集合计划的会计与审计

一、集合计划会计政策

1、管理人为集合计划的会计责任方；

2、集合计划的会计核算执行国家有关的会计制度及会计准则；

3、集合计划独立建账、独立核算；

4、管理人及托管人各自保留完整的集合计划会计账目、凭证并进行日常的会计核算，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集合计划会计报表；

5、托管人每月与管理人就集合计划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进行核对并以书面方式确认。

二、集合计划年度审计

1、管理人聘请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对集合计划进行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与

管理人、托管人相互独立。

2、管理人（或托管人）认为有充足理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时，经托管人（或管理人）同意可以更换。管理人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至少以一种指定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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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集合计划的展期

一、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届满时，管理人可以决定到期清算终止，或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展期后继续管

理本集合计划。 

二、在集合计划成立满一年后至到期前三个月，如满足以下条件，管理人有权向监管机构提出展期

申请：

1、集合计划运作情况良好，未发生违法违规情况；

2、管理人认为本集合计划继续运作符合委托人利益；

3、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并取得托管人同意；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管理人应于收到监管机构正式批准集合计划展期的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内容在指定网站

上公告。

四、在管理人公告监管机构批准集合计划展期的文件后，同意展期的委托人需在原集合计划到期前

签订书面同意协议。未签订书面同意协议的委托人视为不同意展期。

不同意展期的委托人可按原集合计划管理合同终止的方式办理收回参与本计划的委托资产及收益的相关事宜。 

如果同意展期的委托人持有总金额及人数低于集合计划的存续条件，本集合计划将进入终止程序。

五、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届满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满足集合计划成立条件，即进入展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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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集合计划的终止与清算

一、集合计划应当终止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集合计划终止：

1、本计划存续期间，计划的委托人少于2人，或者连续20个工作日计划的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人民币；

2、集合计划存续期限届满且不展期；

3、管理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资格；

4、托管人因解散、破产、撤销、丧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机构资格、停止营业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托管人的职务，而

无其它托管机构承受其原有权利及义务；

5、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二、集合计划的清算

1、集合计划清算小组

(1) 自集合计划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成立集合计划清算小组，集合计划清算小组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进行集合计划

清算；

(2) 集合计划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组成。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

工作人员；

(3) 清算小组负责集合计划资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清算小组可以依法以集合计划的名义进行必要的民事活

动。

2、集合计划清算程序

(1) 集合计划终止后，由集合计划清算小组统一接管集合计划；

(2) 对集合计划资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3) 将集合计划清算结果报告监管机构；

(4) 公布集合计划清算结果；

(5) 对集合计划资产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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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合计划清算结果的公布

集合计划终止后15个工作日内由集合计划清算小组以至少一种指定的信息披露方式公布结果，并报监管机构备案；清算过

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布。

4、集合计划终止的资金划拨

自清算结果报告公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清算小组应当在扣除本集合计划规定可以列入的费用和业绩报酬后，将集合计划

资产按照持有集合计划份额的比例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划至委托人交易账户、管理人指定账户。

5、集合计划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集合计划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托管人保存2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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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集合计划的信息披露

一、集合计划的信息披露将严格按照《试行办法》、《细则》、《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及

其他有关规定进行。集合计划的信息披露事项将以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允许的方式进行披露。

二、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管理人依据《试行办法》和《细则》提供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备投资者查阅。

三、集合计划成立后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披露时间

1、定期报告

定期报告包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报告、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季度（年度）报告、托管季度（年度）报告、年度审计报告和

对账单。

(1)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报告。

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报告应于本计划成立之日起1个月后，至少每周披露一次。

(2) 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和托管季度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分别在每季度向委托人提供资产管理季度报告和托管季度报告，对报告期内集合计划资产的配置状

况、价值变动、托管情况等作出详细的说明；资产管理季度报告须经托管人复核。上述报告应于每季度结束后的15个

工作日内披露。

(3) 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年度报告和托管年度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分别在每年度向委托人提供资产管理年度报告和托管年度报告，对报告期内集合计划资产的配置状

况、价值变动、托管情况等作出详细的说明；资产管理季度报告须经托管人复核。上述报告应于每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0个工作日内披露。

(4) 年度审计报告。

管理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合计划的运营情况单独进行年度审计，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

后的60个工作日内提供给委托人和托管人。

(5) 对账单。

管理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对账单，对委托人持有计划份额的数量及净值，最近一期的参与、退出明细，

以及收益分配等情况作出说明，并于本计划成立日、开放期结束日以及分红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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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报告

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发生投资主办人变更等对集合计划持续运营、委托人利益、资产净值等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时，管理人

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时在指定网站进行信息披露。

四、信息披露方式

1、募集期内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点柜台查询。《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等文本存放在管理人和推广机构指定营业网

点柜台，委托人可免费查阅，并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

2、管理人、托管人和推广机构网站信息披露。《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有关集合计划的信

息将在管理人、托管人和推广机构网站上披露，委托人可随时查阅。

管理人网站：www.dfzq.com.cn

托管人网站：www.icbc.com.cn

3、邮寄服务

管理人设立客户服务部门，在集合计划存续期间按本合同约定向委托人邮寄资产管理报告、托管报告和对账单。

五、信息查询

委托人如果想了解交易情况、集合计划账户余额、集合计划服务等信息，可拨打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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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风险揭示及其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本集合计划面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品种的价格因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导致收益水

平变化，产生风险。市场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导致市场价格波

动，从而影响收益。

2、经济周期风险

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而这周期性的经济运行周期表现将对证券市场的收益水

平产生影响，从而对收益产生影响。

3、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同时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集合计

划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4、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因素等都会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集

合计划投资收益变化。

5、购买力风险

集合计划投资的目的是使集合计划资产保值增值，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集合计划投资于证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

胀抵消，从而影响集合计划资产的保值增值。

6、衍生产品投资风险

衍生产品定价复杂，交易制度更加灵活，杠杆效应较强，与传统证券相比价格波动幅度更大。目前本计划可投资的衍生产

品主要是权证，权证价格受市场投机、标的证券价格波动、存续期限、无风险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不易把握，到

期时其价值可能为零。因此投资衍生品的收益不确定性更大，从而影响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

风险对策：针对此类风险，管理人将加强研究，把握宏观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趋势以及证券市场走势，通过战略和战术资

产配置降低此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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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风险

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获取和对经济形势、金融

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如管理人判断有误、获取信息不全、或对投资工具使用不当等影响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水平。

风险对策：针对此风险，管理人将坚持诚信经营原则，规范运作，建立起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杜绝此类

风险的发生。

三、流动性风险

因市场交易量不足，导致证券不能迅速、低成本地转变为现金的风险。流动性风险还包括由于本集合计划在开放期内出现

投资者大额或巨额赎回，致使本集合计划没有足够的现金应付集合计划退出支付的要求所导致的风险。

风险对策：管理人将根据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流动性管理，如加大对期限短、流动性好的资产的配置管理能力、实时掌握计划

总份额变动信息，及时做好流动性的预测和跟踪、建立流动性风险预警系统等，尽可能地将流动性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四、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发行人是否能够实现发行时的承诺，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风险，或者交易对手未能按时履约的风险。

1、交易品种的信用风险：投资于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存在着发行人不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风险；

此外，当发行人信用评级降低时，集合计划所投资的债券可能面临价格下跌风险。

2、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约，或在交易期间未如约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将

使集合计划面临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风险对策：管理人将加强信用风险管理，通过深入地研究公司的基本面以杜绝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通过信用模型对债券

的信用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辅以外部信用评级来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

五、担任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证券公司，因停业、解散、撤销、破产，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撤销相关业

务许可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可能给委托人带来一定的风险。

六、其他风险

1、技术风险。在集合计划的日常交易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委托人的利益

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管理人、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2、操作风险。管理人、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因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而引起的风险。

3、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委托资产的损失，从而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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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特别说明

本说明书作为《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请认真阅读。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005B57FA4E8E201C537052378D2891CF201D005D0020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